
桃園市八德區瑞豐國小112學年度第二學期課後社

團 申 請 程 序 及 注 意 事 項 

(考量課程延續性及校園後續工程，112 下學期僅開放上學期已開課社團提出申請) 

壹、課後社團開辦申請檢附資料、受理日期及地點等如下所述，請依申請項目自行增刪及更改附件表格內容。 

貳、申請受理檢附資料 

一、社團申辦申請表、社團活動課程進度表（附件一） 

二、確認開課成功後須簽署本校社團上課規定及其他須注意配合事項切結書(附件二) 

申請人各項招生訊息，本校在不減損原義情形下，可酌予更修改文字用語，不另行個別通知。 

參、實施流程 

一、112 學年度第二學期課後社團時間，每天申請上限： 

    (暫定為下學期第四週 3/4(一)起~第十八週 6/14(五)止，遇國定假日或彈性放假不上課亦不補課) 

    社團放假日包含：3/29親職日補假、4/4兒童節、4/5彈性放假、4/15~4/19期中考週，暫停上課。 

星期一(13 次) 3/4 3/11 3/18 3/25 4/1 4/8 4/22 4/29 5/6 5/13 5/20 5/27 6/3  

星期二(14 次) 3/5 3/12 3/19 3/26 4/2 4/9 4/23 4/30 5/7 5/14 5/21 5/28 6/4 6/11 

星期三(14 次) 3/6 3/13 3/20 3/27 4/3 4/10 4/24 5/1 5/8 5/15 5/22 5/29 6/5 6/12 

星期四(13 次) 3/7 3/14 3/21 3/28 4/11 4/25 5/2 5/9 5/16 5/23 5/30 6/6 6/13  

星期五(12 次) 3/8 3/15 3/22 4/12 4/26 5/3 5/10 5/17 5/24 5/31 6/7 6/14   

        本校課後社團上課時段&學生可上課年段：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中午班 

12:35-14:05 
低年級  

低年級 

中年級 

高年級 

低年級 
低年級 

中年級 

下午班 

15:25-16:55 

低年級 

中年級 

高年級 

低年級 

中年級 

高年級 

 

低年級 

中年級 

高年級 

低年級 

中年級 

高年級 

 

  



    二、課後社團申請受理期程 

日期 實施概要 備註 

113/1/2(二) 上網公告課後社團申請事宜   

112/12/27(三)~113/1/5(五) 
課後社團申請送件(考量課程延續性，

僅限上學期開課者送件) 

請繳交電子檔(附件一)。 

電子檔 email至 rfesac312@gmail.com 

暫定 113/1/10(三) 課後社團審查會議 家長代表與學校代表與會審查 

2/5(一) 

1.公告社團上課注意事項 

2.公告通過開課社團招生簡章 

3..公告課後社團基本資料總表 

校網公告報名資訊 

2/15(四)20:00~ 

2/17(六)23:59 

第一階段全校線上報名 線上系統報名 

2/19(一) 發下社團繳費單暨開課通知單  

2/20(二) 

第二階段：僅開放給以下兩種身分者報

名。轉介發下備取生&未達人數下限社

團報名者轉介紙本報名單 

發下紙本轉介報名單給備取生&未達人數

下限社團報名者 

2/21(三)~2/23(五)15:20 止 繳交轉介報名單 
備取生將轉介單繳交回訓育組，未於時

間內繳交視同放棄報名。 

2/20(二)~2/22(四)11:59 繳費 由學生攜帶繳費單和費用至學務處繳費 

3/4(一) 社團開課週  

           (本校保留調整各項期程時間的權利) 

肆、場地安排 

    一、因本校教室與場地有限，可用場地規劃與安排如下表： 

    (一).場地安排，以保障正課期間學生上課品質為優先，若社團申請時提出的時間無場地可用，則不予招生。 

    (二).新學年校內空間安排有所變化，本校將視新學年整體發展及以往社團開課經驗進行開評估考量，下表 

         場地僅為暫定。 

場地與教室(暫定) 數量 社團性質使用 

電腦教室 1間 資訊類 

禮堂 1間 舞蹈類 

自然教室(有大桌子) 2間 棋藝類、疊杯類、珠心算 

籃球場 2座 籃球、直排輪 



運動場 1座 扯鈴 

視聽教室二 1間 桌遊社、圍棋類 

校史室 1間 手作類 

     二、社團申請後，本校將依照社團老師送件資料進行社團審查會議審核，若資料繳交不完全則不予開課。 

     三、請社團老師需依照社團審查會議安排之時間與場地開課，若無法配合，則不予開課。 

伍、經費支付 

一、內聘教師 800元/小時，外聘教師 1000元/小時。 

二、各社團得依招生人數、課程需要，於申請社團時提出每堂課至多申請一位助教以維護教學品質。助教費

不得超過講師費的一半，唯實際招生滿二十人時，才得以聘請助教。 

三、社團教師鐘點費於該學期社團課程結束後，一併匯入教師於申請社團時所附上的郵局帳戶中。 

四、若社團指導老師有加入職業公會，請交在於本校上課期間的在保證明或繳費證明。若無，當收入超過最

低薪資，加扣 2.11％的補充健保費(實際扣繳比例以當年度公文為主)。 

陸、社團指導老師上課規定 

一、 請開課之社團指導教師，於確認開課後不得任意更換教師。若有特殊原因必須更換，請務必於社

團開課前告知學務處訓育組，以維護學生學習之權益，若無告知學校有權予以停課，若有損失，申請開課之

社團指導教師需自負。 

二、 各社團需評估開課性質，訂定招生人數之限制，並依招生人數限制進行招生及授課，嚴禁有超收

學生、社團活動秩序紊亂等影響社團活動品質之情事，經舉發、提醒改善而未見改善者，視情節輕重予以退

還學生 1-2節課程之費用之處置，嚴重者得予以停課並退費或不予繼續申辦。 

三、 社團老師請於上課前先到達學務處領取點名表及簽到簿，並於第一次上課時到一樓視聽一教室帶

學生到上課地點。(因放學時間校門管制，請星期一二四五下午社團課的老師，於 15：10前進到學校，中午

社團老師請於 12：20前進入學校。 

四、 每次上課前均須先確定掌握孩子人數(未出席也未註記請假學生須電訪確定是否請假)，出席學生

請打 V，無故未出席請先聯絡家長，聯絡不到者，請立即通知學務處。認識每位學生〈需叫得出每位學生名

字〉，除上課外，應特別注重生活教育。 

五、 有危險性須穿護具之社團，請社團老師務必要求學生穿戴護具，以免發生危險。 

六、 各社團實施應依教育部訂定之「教師輔導與管教學生辦法」辦理(以適當措施管教學生時，其執行

應經適當程序，且不得對學生身心造成傷害)。 

七、 依時間、依進度授課，並填寫教學記錄，請勿遲到早退(請於上課前十分鐘到達上課地點維護學生

安全。12：35開始的課，請於 12：25前到達上課場地；15：25開始的課，請於 15：15前到達上課場地)。

依學校規定，社團上課未經校方同意，勿私開冷氣。 

八、 室內上課之社團，社團教師(教練)須將門窗打開，以保持通風及巡堂人員巡視師生上課情形。 

九、 課程結束前，各社團均須將社團成果之社團活動照片(每個社團皆須繳交 15~20張照片，盡量每個孩子

都有畫面) e-mail或 LINE相簿至學務處承辦人彙整。 

十、 靜態性社團須繳交作品（每位學生皆要有成品），作為成果展示及文件備存。 

十一、 動態性社團須在校內舉辦活動，提供表演節目。課程結束前所有社團須繳交一份成果海報（紙張

統一半開為原則，直式為主），作為社團成果展示。 

十二、 請假規定 



（一）請假時應請符合資格之代理老師，並以同一人為宜。代理教師須於代課 1週前，提供符合資格之

相關證明文件經學校審查核准始代課。 

（二）若無法請符合資格之代理老師，得以延後一周或全數退還該堂課之費用。 

（三）教師請假總日數不得超過上課總日數四分之一，並依本辦法第十六條第二款之規定進行獎懲。 

（四）需於一周前事前以書面或電話通知參加學生家長，另通知學務處訓育組以作備查。 

十三、對於學生上課期間之安全應負完全責任。 

十四、場所使用完畢後，應確實做好： 

 （一）門窗關閉。 

 （二）清潔教室並將垃圾帶走。 

 （三）使用黑板後須恢復整潔，物歸原處。 

 （四）桌椅回復原狀、電源關閉。 

 （五）清點器材。 

十五、社團課後放學注意事項： 

      (一)各社團教師(教練)須清楚學生放學方式(如：上學校課後班、家長來接、安親班來接、自行走路回

家、須協助過校門口馬路等)，並於第一次上課時調查清楚並記錄在上課簽到點名簿上。 

      (二)社團結束放學工作由授課教師(教練)擔任，各社團由社團老師(教練)整隊統一帶至校門口，協助

過馬路並注意自身安全，等候家長接送之孩子一律於學校警衛室前集中等候，各社團老師(教練)需在場

陪同學生至少 10分鐘。超過 10分鐘，家長仍未接回者，請聯繫家長並將學生帶至學務處確實交代學務

處老師協助看護學生後，社團老師(教練)即可先行離開。任課教師應積極維護學生安全及受教權益。。 

十六、助教應於每次上課實際參與教學，若經舉發無教學事實或怠於教學者，取消該次之助教費用，並列入

社團考核扣分依據。 

十七、有關「開課申請」與社團相關事務公告，應隨時注意校網「社團招生」網頁。 

十八、遇有校慶或校內重大活動時，需配合學校展演，以提供學生發表機會。 

十九、上述義務皆列入社團評鑑項目，作為下一期申請開班之評選依據。 

柒、社團成果 

一、學期間成果：視社團老師評估是否自行設立網站社群放置學生學習照片和影片，供家長知道學生平時的

社團學習過程。 

二、總結性成果：(以下(二)~(四)點視當學期情形，做彈性調整。) 

    （一）課程結束前，各社團均須將社團成果之社團活動照片(每個社團皆須繳交 15~20張照片，盡量每個

孩子都有畫面) e-mail或 LINE相簿至學務處承辦人彙整。 

    （二）靜態性社團須繳交作品（每位學生皆要有成品），作為成果展示及文件備存。 

    （三）動態性社團須在校內舉辦活動，提供表演節目。 

    （四）課程結束前所有社團須繳交一份成果海報（紙張統一半開為原則，直式為主），作為成果展示。 

三、社團成果繳交後，學務處訓育組會協助製發鐘點費。因成果遲交延誤鐘點費發放時程，後果請自負。 

捌、其他須注意配合事項 

一、 費用核銷事宜： 

（一）教材或材料費購買，請社團教師勿先墊，將收據(或發票)及廠商的匯款帳號交至學務處訓

育組進行動支。(請商家打上學校統編 17430454，抬頭：桃園市八德區瑞豐國民小學)。(開立教



材、材料費單據的廠商，其需在財政部財稅查詢系統查得到其  營利項目包含提供該項教材、材

料，如因單據問題，致無法核銷請款，責任由社團申請人自負。) 

（二）依據市府規定，所有金額發放以『轉帳匯款』方式作業，請您提供郵局帳戶，若無郵局帳

戶，請您提供銀行帳戶（非郵局帳戶需扣匯費 30元）以利辦理轉帳作業。 

（三）申請人因提供錯誤的匯款帳戶或戶籍地址 或未提供更新的帳戶而學校以之前的舊帳戶資料

匯款老師鐘點費產生錯誤或無法撥款致影響老師(教練)權益時，由申請人自行負責。 

二、 提出申請前，請先詳閱此份「課後社團申請程序及注意事項」。 

三、 相關表件下載與審核通過之社團名單將上網公告，審核通過或未通過者皆不另行通知，請密切注意桃園

市八德區瑞豐國小網頁社團招生。 

四、 若報名人數不足，該社團不予開班，學校將輔導已選課之學生進行轉入其他社團。 

五、 本校可開放社團運用的活動空間有限，社團老師的上課品質、學生學習狀況、學校行政配合度、成果暨

檢討報告表繳交情況、學生滿意度調查表，將列入相同性質社團之開課評比參考依據，敬請各位老師配

合。如果社團整體表現優異者，公告於本校網頁；如果社團整體表現不佳者，下學期不予以開課。 


